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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115學年度特殊教育班增減班及轉型暨特教教師人力彈性調整會議
議程 

壹、會議時間：115年 5月 26日下午 2時 

貳、會議地點：本府教育處第二會議室 

參、會議主席：翁書敏處長 

肆、業務報告 

一、為妥善運用本縣現有特殊教育教師人力，本府依據特殊教育法、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班級與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以下簡稱進用辦法)

及教育部對地方政府特殊教育行政績效評鑑內涵，訂定「花蓮縣學前暨國民教育

階段學校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教師人力彈性調整實施計畫」（以下簡稱本計

畫），作為人力彈性調整之依據（如附件五，P.19-P.21）。依據進用辦法規定，

各教育階段之資源班（含巡迴輔導班，以下同）師生比與達成年度分敘如下： 

(一) 國小階段：師生比為 1:10，需於一百十七學年前達成； 

(二) 國中階段：師生比為 1:8，需於一百十七學年前達成； 

(三) 學前階段：師生比為 1:15，需於一百二十學年前達成。 

另 113年度起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一般性教育補助款考核項目將國中小身心

障礙資源班特殊教育師資配置情形納入考核項目，並逐（資源）班與逐（巡迴輔

導）師進行檢核，以期於前揭學年度內達成師生比目標。 

二、承前，調整原則說明如下： 

(一) 115 學年度各教育階段資源班之調整依上述進用辦法及一般性教育補助款

考核規定，將先就本縣現有教師員額數進行特教教師人力配置，逐年調整

師生比，倘調整後仍有需求者，則依規定簽辦爭取增置班級及教師員額，

以減輕教師負擔。 

(二) 115學年度各校國小分散式資源班師生低於 1：10、國中分散式資源班低於

1:8，則考量各分區服務情形酌予調整。 

(三) 另進用辦法規定集中式特教班不得因學生數減少而減少教師編制，考量滿

足集中式特教班基本授課節數（國小階段 23-32節；國中階段 35節）與學

生數偏低時得以部份節數合併排課之原則，國中小階段師生比達 1：4之班

級則不進行調整、維持原班級運作，低於 1：4則部份人力支援校內資源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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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前階段則考量學生隨時安置之特性，原則上低於 1:2 時才酌予調整。為

使教師人力妥適運用，集中式特教班同時考量班級可招收學生數，若學生

數未超過 1 班之上限(學前上限 8 人，國小上限 10 人，國中上限 12 人)，

則針對第 2班教師進行人力調整。 

二、本原則考量學生障礙類別及特殊需求，除計算鑑輔會確認身心障礙之學生數外(包

含直接教學與間接服務學生)，亦加入鑑輔會確認之疑似身心障礙學生數(係指經

提報鑑輔會鑑定安置程序後，研判疑似並給予文號者，不包含校內疑似或待觀察

等未經提報學生)。另為切合 115 學年度之實際需求，亦參採鑑輔會 114 學年度

第 4梯次疑似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書面審查初步研判結果之各校通過學生數。 

三、為維護疑似身心障礙學生於普通班之受教權益，及避免排擠本縣鑑輔會確認身心

障礙學生之授課節數，各校應依照本縣疑似特殊教育學生轉介、鑑定及安置流程

進行轉介、提報與鑑定相關工作，學生取得鑑輔會身心障礙學生身分後，始得提

供特殊教育相關支持服務。 

四、有關大班升小一之發展遲緩學生，依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之規

定，其身心障礙身分僅適用至學前大班，為避免於入小學後過度標記之問題，各

校應依照本縣疑似特殊教育學生轉介、鑑定及安置流程，優先提供ㄧ般教育之介

入輔導，如：補救教學及三級輔導機制，經上述輔導後評估仍有身心障礙之可能，

再行提報鑑定安置。於提報鑑定確認前，應將其視為普通生，提供普通教育之相

關輔導與協助。 

五、112年度起本計畫訂定教師積分制度，學校特教教師人力若有其他運用之情形，

以學校為單位，擇定加權計分班型，填妥花蓮縣學前暨國民教育階段學校身心障

礙類特殊教育班教師人力彈性調整特殊教育人力運用【加權計分】申請表連同花

蓮縣學前暨國民教育階段學校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教師人力彈性調整調查

表，並檢具相關證明資料送本府審查後另行加分。 

六、本府初步評估 115學年度人力調整後，部分集中式特教班學生人數不足，惟本縣

地形狹長，為使特殊學生得以就近入學，考量鄉鎮分布設置集中式特教班，因此，

即使目前學生人數過少，仍需維持集中式特教班之設置，故僅能以兼做校內資源

服務方式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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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縣 115學年度特殊教育班增減班及轉型暨特教教師人力彈性調整草案，提

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花蓮縣學前暨國民教育階段學校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教師人力彈性調

整原則」，擬定學前暨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增減班及轉型暨人力

彈性調整草案。 

二、為維護學生受教權益，避免於學期中更換特教教師之情形，人力調整後之支援

期間為當年度 8月 1日至次年度 7月 31日止，並調整駐點他校教師之授課節數

以實際於受支援學校擔任職務計算。 

三、考量各校融合教育推動與提升各校特教服務品質，受巡迴學校師生比達 1:10者，

在學校能提供適切之辦公場所與固定上課空間下，優先考量以駐點方式因應。 

四、草案內容詳如附件一至三（P.5-P.16）。 

決議： 

 

案由二：115學年度維持原班級運作、不予調整之班級，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花蓮縣學前暨國民教育階段學校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教師人力彈性調

整原則」，國小分散式資源班師生達 1：10、國中分散式資源班達 1:8、特教班

教師服務積分比達 1：4，則不予調整，先予說明。 

二、考量學前特教班學生隨時安置之特性，學前特教班教師服務積分比原則上低於

1:2時才納入調整考量。表列學校雖師生比偏低，惟學生數達一定數量且障礙程

度較重，後續亦有可能接受重新安置學生入班，擬同意 115 學年度維持原班級

運作、不進行調整。 

三、教師服務積分比達法定師生比維持原運作及暫不予調整之學校一覽表詳如附件

四（P.17-P.18）。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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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有關本縣 115學年度調整增置資賦優異巡迴輔導班人力分析報告案，提請討

論。 

說明： 

一、本縣 108至 111學年度僅國中資優巡迴輔導班教師 1名，並兼任宜昌國中北區

特教資源中心(現資賦優異教育資源中心)資優組長，113至 114學年度兼任資賦

優異教育中心副召集人，協助辦理全縣資優行政工作。113學年度於宜昌國小增

設資優巡迴輔導班並聘任教師 1名，同時於資賦優異教育中心兼任副召集人，

114學年度調整為兼任全時專業工作人員。兩位教師均需跨越國中與國小教育階

段，共同支援全縣之直接教學與諮詢服務。師生比達 1:30。 

二、本縣資優學生鑑定類別，國中為學術性向資優、國小為一般智能資優及資賦優

異兒童提早入學，經評估後計畫於 115學年度增置 3 名巡迴輔導班教師（國中

2 名、國小 1 名），採專業分工模式，將教師編制於資優教育資源中心並為落實

行政與教學之專業分工，所增置之人力將專責於第一線教學實務，提供直接教

學服務與未設班學校之支持系統，特別針對全縣資優生人數較多之學校，由增

置教師與校內個管教師合作協助擬定及落實個別化輔導計畫(IGP)，以因應學生

個別之特殊教育需求。 

三、115學年度調整增置資賦優異巡迴輔導班人力分析報告詳如附件六（P.22-P.25）。 

決議： 

 

陸、臨時動議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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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學年度 國中 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增減班、轉型暨人力調整（草案） 

編

號 
學  校 

特殊教育

班型 

班級

數 

教師

員額 
學生總數 總積分 

教師服務

積分比 
本府初步評估人力調整結果 

加計新鑑定

學生積分及

調整後教師

服務積分比 

1 美崙國中 

集中式

特教班 
1 3 3 3 1：1 

1.特教班人數不足，考量滿足特

教班基本授課節數，爰特教班

教師兼做校內資源班服務，由

校內自行調整。 

2.特教班學生部分課程與校內

資源班學生安排小組教學，以

符合學生學習時數。  

1：4 

分散式

資源班 
1 3 33 33 1：11 1：8 

2 花崗國中 

集中式

特教班 
1 3 3 3.5 1：2 

1.特教班人數不足，考量滿足特

教班基本授課節數，爰特教班

教師兼做校內資源班服務，由

校內自行調整。 

2.特教班學生部分課程與校內

資源班學生安排小組教學，以

符合學生學習時數。 

3.考量教師服務積分比高

(1:14)，併依實際現況所需教

師數考量，擬提增設分散式資

源班 1 班 2 名教師，其中 1

人力服務原校(降至 1:8)，另

1人力支援國風國中，若未簽

准則由校內自行調整，師生比

為 1:10。 

1：4 

分散式

資源班 

1 

(2) 

3 

(5) 
40 41.45 1：14 1：8 

3 國風國中 

集中式

特教班 
2 6 13 13.75  1：3 

1.特教班人數不足，考量滿足特

教班基本授課節數，爰特教班

教師兼做校內資源班服務，其

中特教班支援 2人力，由校內

自行調整。 

2.特教班學生部分課程與校內

資源班學生安排小組教學，以

符合學生學習時數。 

3.另考量教師服務積分比高

(1:13)，由校內特教班支援 2

人力及花崗國中支援 1 人力

(降至 1:8)，若未簽准則由由

校內自行調整，師生比為

1:9。 

1：4 

分散式

資源班 
2 6 71 75.25 1：13 1：8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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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學  校 

特殊教育

班型 

班級

數 

教師

員額 
學生總數 總積分 

教師服務

積分比 
本府初步評估人力調整結果 

加計新鑑定

學生積分及

調整後教師

服務積分比 

4 自強國中 
分散式

資源班 

1 

(2) 

3 

(6) 
42 44.95  1：15 

1. 考量教師服務積分比逐年提

高(113 學年 30.75 分；114

學年 34.5 分)，於 115學年

積分顯著增加已達 44分，教

師服務積分比高(1:15)，擬

提增設分散式資源班 1 班 3

名教師(降至 1:8)。 

2. 併依實際現況所需服務節數

考量，1人力支援吉安國中。 

3. 若未簽准則由秀林國中支援

0.5 人力，餘由身障中心統

籌分配。 

1：8 

5 秀林國中 

集中式

特教班 
1 3 4 5  1：2 

1.特教班人數不足，考量滿足特

教班基本授課節數，爰特教班

教師兼做校內資源班服務，由

校內自行調整。 

2.特教班學生部分課程與校內

資源班學生安排小組教學，以

符合學生學習時數。 

3.為衡平資源，採跨班支援機制

(降至 1:8)後，另 1名人力統

籌調度至處服務。 

4.若自強國中員額未簽准，則再

調整 0.5 人力支援自強國

中，師生比為 1:9。 

1：4 

分散式

資源班 
2 4 31 31.75  1：8 1：8 

6 新城國中 

集中式

特教班 
1 3 4 4.00  1：2 

1.特教班人數不足，考量滿足特

教班基本授課節數，爰特教班

教師兼做校內資源班服務，由

校內自行調整。 

2.特教班學生部分課程與校內

資源班學生安排小組教學，以

符合學生學習時數。 

3.資源班服務師生比偏低，爰調

整 0.5名人力支援吉安國中。 

1：4 

分散式

資源班 
1 2 19 19.00  1：10 1：8 

7 吉安國中 
分散式

資源班 
1 3 35 36.00  1:12 

1. 考量服務學生積分達 36

分，教師服務積分比高

(1:12)，擬調整自強國中 1

名人力及新城國中 0.5人力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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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學  校 

特殊教育

班型 

班級

數 

教師

員額 
學生總數 總積分 

教師服務

積分比 
本府初步評估人力調整結果 

加計新鑑定

學生積分及

調整後教師

服務積分比 

協助(降至 1:8)。  

2. 若未簽准則仍由新城國中支

援 0.5人力，並由身心障礙

資源中心統籌分配。 

8 宜昌國中 
巡迴輔

導班 
1 2 20 20 1:10 

1.巡迴海星國中、慈大附中、體

育高中。 

2.考量服務學生積分達 20 分，

教 師 服 務 積 分 比 略 高

(1:10)，擬調整化仁國中 0.5

人力支援(降至 1:8)，若未簽

准則由身心障礙資源中心統

籌分配。 

1：8 

9 化仁國中 
分散式

資源班 
2 

4 

(5) 
36 36  1：9 

考量服務學生積分達 36 分，教

師服務積分比略高(1:9)，擬提

列原資源班增設 1名教師，其中

0.5 人力服務原校(降至 1:8)，

另 0.5 人力由身心障礙資源中

心統籌調度。若未簽准則校內自

行調整，師生比為 1:9。 

1：8 

10 平和國中 
分散式

資源班 
1 3 15 16 1：6 

1.考量服務學生積分 16 分，師

生比略低，故由 2人服務校內資

源班。 

2.另調整 1人力調教育處；若壽

豐國中未簽准則由特教網路中

心統籌分配。 

1：8 

11 壽豐國中 
巡迴輔

導班 
(1) (2) 20 20 1:7 

1. 設班連續三年學生積分達

10分以上，已達本縣增班要

點之標準，擬提增設巡迴輔

導班 1 班 2 名教師，另由豐

濱國中支援 0.5人力。 

2. 若未簽准則由特教網路中心

統籌分配。 

1:7 

12 光復國中 
巡迴輔

導班 
1 3 28 28 1：10 

1.調整 1 名教師駐點特教專業

人員服務中心。 

2.服務光復國中、萬榮國中及富

源國中，因服務學生積分達

35 分，教師服務積分比偏高

(1:10)，爰調整鳳林國中 1

1：7 

13 富源國中 
巡迴輔

導班 
0 0 3 3 0:3  

14 萬榮國中 
巡迴輔

導班 
0 0 4 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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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學  校 

特殊教育

班型 

班級

數 

教師

員額 
學生總數 總積分 

教師服務

積分比 
本府初步評估人力調整結果 

加計新鑑定

學生積分及

調整後教師

服務積分比 

名教師人力支援，另由豐濱國

中支援 0.5人力(降至 1:8)‧ 

3.若未簽准則由特教網路中心

統籌分配。 

15 鳳林國中 

集中式

特教班 
1 3 2 2 1：1 

1.特教班人數不足，考量滿足特

教班基本授課節數，爰特教班

教師兼做校內資源班服務，由

校內自行調整。 

2.特教班學生部分課程與校內

資源班學生安排小組教學，以

符合學生學習時數。 

3.另調整資源班 1 人力駐點光

復國中，並由特教網路中心統

籌調度。 

1：4 

分散式

資源班 
1 3 23 24 1：8 1：8 

16 豐濱國中 
巡迴輔

導班 
1 2 9 10.50  1：6 

1.服務學生積分 10.5 分，教師

服務積分比略低(1:6)，故調

整 0.5人力支援壽豐國中，另

0.5 人力由特教網路中心統

籌分配。 

2.者播藝術實驗教育 1 名學

生，服務需求由特教網路中心

統籌。 

1：7 

17 瑞穗國中 

集中式

特教班 
1 3 2 2.00  1：1 

1.特教班人數不足，考量滿足特

教班基本授課節數，爰特教班

教師兼做校內資源班服務，由

校內自行調整。 

2.特教班學生部分課程與校內

資源班學生安排小組教學，以

符合學生學習時數。  

1：4 

分散式

資源班 
1 2 24 24 1：12 1：8 

18 玉里國中 
集中式

特教班 
1 3 2 4.95  1：2 

1.特教班人數不足，爰特教班教

師兼做校內資源班服務(含巡

輔班)，由校內自行調整。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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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學  校 

特殊教育

班型 

班級

數 

教師

員額 
學生總數 總積分 

教師服務

積分比 
本府初步評估人力調整結果 

加計新鑑定

學生積分及

調整後教師

服務積分比 

分散式

資源班 
1 3 50 50  1：16 

2.特教班學生部分課程與校內

資源班學生安排小組教學，以

符合學生學習時數。 

3.1 人力調特教專業人員服務

中心。 

1：8 

巡迴輔

導班 
1 3 - - - 1:8 

19 玉東國中 
巡迴輔

導班 
1 3 7 9.75 1：4 

1. 巡迴班人數不足，爰調整

1.5人力支援東里國中。 

2. 若未簽准則由特教專業人員

服務中心統籌分配。 

1：7 

20 三民國中 
巡迴輔

導班 
(1) (2) 20 20 1:7 

1. 設班連續三年學生積分達

10分以上，已達本縣增班要

點之標準，擬提增設巡迴輔

導班 1 班 2 名教師，另由玉

東國中支援 0.5人力。 

2. 若未簽准則由特教專業人員

服務中心統籌分配。 

1:7 

21 富里國中 

集中式

特教班 
1 3 1 3.75  1：4 

1.特教班人數不足，惟考量巡迴

班服務學生積分達 12 分，爰

特教班教師兼做校內資源服

務，由校內自行調整。 

2.特教班學生部分課程與校內

資源班學生安排小組教學，以

符合學生學習時數。 

1：4 

巡迴輔

導班 
0 0 12 12.00  0：12 1：8 

22 東里國中 
巡迴輔

導班 
0 0 11 11 0:11 

1. 考量巡迴班服務學生積分達

11 分，由玉東國中支援 1.5

人力，其中 1 人力駐點東里

國中。 

2. 若三民國中員額未簽准則由

特教專業人員服務中心統籌

分配。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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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學年度 國小 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增減班、轉型暨人力調整（草案） 

編

號 
學  校 

特殊教育

班型 

班級

數 

教師

員額 
學生總數 總積分 

教師服務積

分比 
本府初步評估人力調整結果 

加計新鑑定

學生積分及

調整後教師

服務積分比 

1 明禮國小 
分散式

資源班 
1 2 25 27.25  1:13 

由鑄強國小支援 0.5人力，並由

身障中心統籌分配。 
1：10 

2 明義國小 

分散式

資源班 
1 2 23 23 1:12 

1. 擬提增設巡輔班 1班 2名教

師，其中 0.25 人力支援校

內資源班，1.75人力由身障

中心統籌分配，支援北區巡

迴服務。 

2. 若未簽准則由身障中心統籌

分配。 

1：10 

巡迴輔

導班 
1 2 - - - 1：10 

3 明廉國小 
分散式

資源班 
1 2 26 26.25  1：14 

由鑄強國小支援 0.75人力，並

由身障中心統籌分配。 
1：10 

4 明恥國小 

集中式

特教班 
2 

3 

(4) 
11 9.00  1：4 

1. 特教班已有 2 班，為符規

範，擬增加 1員額。 

2. 特教班人數不足，考量滿足

特教班基本授課節數，爰特

教班教師兼做校內資源班服

務，由校內自行調整。 

3. 特教班學生部分課程與校內

資源班學生安排小組教學，

以符合學生學習時數。 

4. 調整 1 名教師巡迴服務，其

中 0.75 人力支援忠孝國

小，0.25人力由身障中心統

籌分配支援北區巡迴服務。 

1：4 

分散式

資源班 
1 2 12 12.5  1：7 1：10 

5 復興國小 
巡迴輔

導班 
1 2 17 18.25  1：10 

0.25 人力由身障中心統籌分配

支援北區巡迴服務。 
1:10 

6 中正國小 

分散式

資源班 
1 2 33 35.85  1：18 由校內巡輔班支援 1.25人力。 1：9 

巡迴輔

導班 
1 2 - - - 

1.支援校內資源班 1.25 人力，

其中 0.75 人力由身障中心統籌

分配支援北區巡迴服務。 

2.若明義國小巡輔班未簽准，則

調整 1名人力由中心統籌分配。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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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學  校 

特殊教育

班型 

班級

數 

教師

員額 
學生總數 總積分 

教師服務積

分比 
本府初步評估人力調整結果 

加計新鑑定

學生積分及

調整後教師

服務積分比 

7 中華國小 
分散式

資源班 
1 2 16 17.4 1：9 

0.25 人力由身障中心統籌分配

支援北區巡迴服務。 
1：9 

8 忠孝國小 
分散式

資源班 
1 2 27 27  1：14 

由明恥國小支援 0.75人力，並

由身障中心統籌分配。 
1：9 

9 鑄強國小 

分散式

資源班 
1 2 27 31.40  1：16 1.考量此為專業巡迴團隊之

一，為利於統籌分配與派訓，調

整駐點身障中心。 

2.0.75 人力支援校內，0.75 人

力支援明廉國小，0.5人力支援

明禮國小。 

1：10 

巡迴輔

導班 
1 2 - - - 1：10 

聽障 

巡迴輔

導班 

1 2 - - - 1：10 

10 中原國小 
分散式

資源班 
１ 2 24 24.5  1：13 

由北埔國小支援 0.5名人力，並

由身障中心統籌分配。 
1：10 

11 北埔國小 
分散式

資源班 
1 2 35 35  1：17.5 

服務積分達 35分；擬提增設巡

迴輔導班 1班 2名教師，0.5人

力支援中原國小，若未簽准則

由身障中心統籌分配。 

1：10 

11 北埔國小 
巡迴輔

導班 
(1) (2) - - - 1:10 

12 和平國小 
集中式

特教班 
1 2 3 5.15  1:3 

1.特教班學生不足，部分課程與

校內巡迴班學生安排小組教

學，以符合學生學習時數。 

2.另考量巡輔班積分達 8分，由

崇德國小支援 0.75 人力；若

未簽准則由身障中心統籌分

配。 

1:3 

12 和平國小 
巡迴輔

導班 
0 0 8 8  0:8 1:10 

13 崇德國小 
巡迴輔

導班 

0 

(1) 

0 

(2) 
11 11  0:11 

擬提崇德國小增設巡迴輔導班

1班 2名教師，0.75人力支援

和平國小巡迴班，若未簽准則

由身障中心統籌分配。 

1:10 

14 秀林國小 
巡迴輔

導班 
1 2 6 7.25  1:4 

服務校內及北區巡迴輔導，並由

身障中心統籌分配。 
1:8 

15 富世國小 
巡迴輔

導班 
0 0 6 6  0:6 

由身障中心統籌分配。 
1:10 

16 景美國小 
分散式

資源班 
1 2 8 9.25  1:5 

1.0.75人力服務校內。 

2.1.25 人力支援水源國小，其

中 1人力駐點。 

1:10 

17 水源國小 
巡迴輔

導班 
0 0 12 11.00  0:10 

景美國小支援 1.25 人力，其中

1人力駐點水源國小。 
1:10 

18 吉安國小 
分散式

資源班 
2 4 36 39.65  1：10 

0.5 人力由身障中心統籌分配

支援北區巡迴服務。 
1：10 

19 北昌國小 
分散式

資源班 
2 4 34 34.00  1：9 

0.5 人力由身障中心統籌分配

支援北區巡迴服務。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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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學  校 

特殊教育

班型 

班級

數 

教師

員額 
學生總數 總積分 

教師服務積

分比 
本府初步評估人力調整結果 

加計新鑑定

學生積分及

調整後教師

服務積分比 

20 稻香國小 
分散式

資源班 
1 2 15 16.00  1:8 

0.5 人力由身障中心統籌分配

支援北區巡迴服務。 
1:10 

21 宜昌國小 
分散式

資源班 
2 4 47 48.25  1:12 由巡迴班支援 0.75人力。 1：10 

21 宜昌國小 
巡迴輔

導班 
4 7 - - - 

1.負責北區一般巡迴輔導，由身

障中心統籌分配。 

2.支援校內資源班 1人。 

3.1名教師調處服務。 

1：10 

22 
信義國小

等 12校 

巡迴輔

導班 
0 0 56 56.00  0:56 

信義國小、光華國小、北濱國

小、國福國小、嘉里國小、康樂

國小、三棧國小、佳民國小、水

璉國小、南華國小、海星國小、

西寶國小等校，服務學生積分共

56分，由身障中心統籌分配。 

1：10 

23 壽豐國小 
巡迴輔

導班 
1 2 7 7.50  1:4 

服務校內及中區一般巡迴輔

導，並由特教網路中心統籌分

配。 

1：10 24 銅門國小 
巡迴輔

導班 
0 0 6 6.00  0:6 由特教網路中心統籌分配。 

25 文蘭國小 
巡迴輔

導班 
0 0 6 6.00  0:6 由特教網路中心統籌分配。 

26 志學國小 
分散式

資源班 
1 2 13 15.00  1:8 

服務校內及中區一般巡迴輔

導，並由特教網路中心統籌分

配。 

1：10 27 銅蘭國小 
巡迴輔

導班 
0 0 1 1.00  0:1 由特教網路中心統籌分配。 

28 月眉國小 
巡迴輔

導班 
0 0 5 5.00  0:5 由特教網路中心統籌分配。 

29 豐山國小 
巡迴輔

導班 
1 2 12 13.0  1:7 1. 豐山國小服務校內及中區

一般巡迴輔導，並由特教網

路中心統籌分配。 

2. 豐山、豐裡、平和、溪口及

林榮等 5 校服務學生積分

達 29 分，服務積分比高

(1:15)，擬由特教網路中心

1:10 30 豐裡國小 
巡迴輔

導班 
0 0 3 3.00  0:3 

31 平和國小 
巡迴輔

導班 
0 0 10 10.0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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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學  校 

特殊教育

班型 

班級

數 

教師

員額 
學生總數 總積分 

教師服務積

分比 
本府初步評估人力調整結果 

加計新鑑定

學生積分及

調整後教師

服務積分比 

32 溪口國小 
巡迴輔

導班 
0 0 1 1.00  0:1 

統籌調度 1 人力 (降至

1:10)，若未簽准則由特教

網路中心統籌分配。 

33 林榮國小 
巡迴輔

導班 
0 0 2 2.00  0:2 

34 鳳林國小 
巡迴輔

導班 
1 2 9 9.00  1：5 由特教網路中心統籌分配。 

1：9 

35 北林國小 
巡迴輔

導班 
0 0 9 9.00  0:9 由特教網路中心統籌分配。 

36 大榮國小 
巡迴輔

導班 

0 

(1) 

0 

(1) 
9 9.00  0:9 

考量服務學生積分達 9分，教師

服務積分比偏高，擬提大榮國小

增設巡迴輔導班 1 班 1 名教師

(降至 1:10)。若未簽准則由特

教網路中心統籌分配。 

1:10 

37 光復國小 
分散式

資源班 
1 2 13 13.25  1：6 

服務校內及中區一般巡迴輔

導，並由特教網路中心統籌調

度。 1：10 

38 
太巴塱國

小 

巡迴輔

導班 
0 0 7 7.00  0:7 由特教網路中心統籌分配。 

39 萬榮國小 
巡迴輔

導班 
4 8 5 12.65 1:2 

服務校內及中區一般巡迴輔

導，並由特教網路中心統籌分

配。 

1：10 

40 
大進國小

等 9校 

巡迴輔

導班 
0 0 38 39.72 0:40 

大進國小、長橋國小、西富國

小、大興國小、富源國小、明利

國小、見晴國小、西林國小、馬

遠國小等校，服務學生積分共

38 分，由特教網路中心統籌分

配。 

41 豐濱國小 
巡迴輔

導班 
1 2 9 9  1：5 

服務校內及中區一般巡迴輔

導，並由特教網路中心統籌分

配。 

1：10 

42 
港口國小

等 4校 

巡迴輔

導班 
0 0 10 0:10 0:10 

港口國小、靜浦國小、新社國小 

、鳳仁國小等 4校由特教網路中

心統籌分配。 

1:10 

43 瑞穗國小 
集中式

特教班 
1 2 2 2.95  1：1 

1.特教班人數不足，考量滿足特

教班基本授課節數，爰特教班

教師兼做校內巡迴班服務，由

校內自行調整。 

2.特教班學生部分課程與校內

巡迴班學生安排小組教學，以

符合學生學習時數。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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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學  校 

特殊教育

班型 

班級

數 

教師

員額 
學生總數 總積分 

教師服務積

分比 
本府初步評估人力調整結果 

加計新鑑定

學生積分及

調整後教師

服務積分比 

巡迴輔

導班 
2 3 19 19 1：7 瑞穗國小服務校內及南區一般

巡迴輔導(瑞北國小、瑞美國

小、鶴岡國小、舞鶴國小、奇美

國小、紅葉國小)，並由特教專

業人員服務中心統籌分配。 

1：10 

44 
瑞北國小

等 6校 

巡迴輔

導班 
0 0 10 10 0:10 

45 中城國小 
巡迴輔

導班 
1 

1 

(2) 
- -  - 

1.此員額為專職鑑定評估人

員，駐點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

員服務中心。 

2.擬提增設巡迴輔導班 1 名教

師，0.5 人力支援聽障巡迴輔

導，0.5 人力由特教專業人員

服務中心。若未簽准則由特教

專業人員服務中心統籌分配。 

1:10 

46 玉里國小 

集中式

特教班 
2 4 13 13.75  1：7 

1. 特教班人數不足，考量資源

班服務學生積分達 25分，爰

調整 1 名人力兼做校內資源

班服務，另 1 名人力支援中

城國小及聽障巡迴服務，並

由特教專業人員服務中心統

籌分配。 

2. 特教班學生部分課程與校內

資源班學生安排小組教學，

以符合學生學習時數。服務

學生積分達 29分，服務積分

比高(1:15)，另由特教專業

人員服務中心統籌調度 1 人

力(降至 1:10)；若未簽准則

由中心統籌分配。 

1：4 

分散式

資源班 
1 2 25 25.00  1：13 1：10 

47 玉里國小 
巡迴輔

導班 
3 6 - - - 

巡迴源城國小、東里國小、吳江

國小、樂合國小、觀音國小、高

寮國小、松浦國小、春日國小、

德武國小、三民國小、長良國

小、卓溪國小、崙山國小、立山

國小、太平國小、大禹國小、卓

清國小、卓樂國小，並由特教專

業人員服務中心統籌分配。 

1：10 

48 
源城國小

等 18校 

巡迴輔

導班 
0 0 57 57.5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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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學  校 

特殊教育

班型 

班級

數 

教師

員額 
學生總數 總積分 

教師服務積

分比 
本府初步評估人力調整結果 

加計新鑑定

學生積分及

調整後教師

服務積分比 

49 富里國小 

集中式

特教班 
1 2 1 1.00  1：1 

1. 特教班人數不足，考量校內

就讀普通班身障學生服務積

分達 8 分，爰特教班教師兼

做校內資源服務。 

2. 特教班學生部分課程與校內

巡迴班學生安排小組教學，

以符合學生學習時數。 

3. 服務校內及巡迴富里國小、

古風國小、卓楓國小、明里

國小、學田國小、永豐國小、

東竹國小、萬寧國小，並由

特教專業人員服務中心統籌

分配。 

1：4 

巡迴輔

導班 
1 2 8 8 1：4 

1：10 

50 
古風國小

等 7校 

巡迴輔

導班 
0 0 25 25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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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學年度 學前 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增減班、轉型暨人力調整（草案） 

編

號 
學  校 

特殊教

育班型 
班級數 

教師

員額 

學生總

數 
總積分 

教師服務

積分比 
本府初步評估人力調整結果 

備

註 

1  
新城國小 

附設幼兒園 

巡迴輔

導班 
2 4 - - - 

4 名教師留原校負責秀林、新城區

學前巡迴輔導（責任區均由身障中

心學前組統籌分配）。 

 

2 
吉安國小 

附設幼兒園 

巡迴輔

導班 
1 2 - - - 

2 名教師留原校責任區均由身障中

心學前組統籌分配。 
 

3 
瑞穗國小 

附設幼兒園 

巡迴輔

導班 
1 2 - - - 

1 名教師留原校負責瑞穗區學前巡

迴輔導，1 名教師駐點特教專業人

員服務中心，負責南區學前巡迴輔

導（責任區均由身障中心學前組統

籌分配）。 

 

4 
玉里國小 

附設幼兒園 

巡迴輔

導班 
1 2 - - - 

2 名教師負責南區學前巡迴輔導

（責任區由身障中心學前組統籌

分配）。 

 

5  
明恥國小 

附設幼兒園 

巡迴輔

導班 
1 2 - - - 

2 名教師留原校責任區均由身障中

心學前組統籌分配。 
 

6 
北埔國小 

附設幼兒園 

巡迴輔

導班 
3 6 - - - 

6 名教師留原校，責任區均由身障

中心學前組統籌分配。 
 

7 
宜昌國小 

附設幼兒園 

巡迴輔

導班 
5 10 - - - 

提供學前巡迴輔導服務(責任區均

由身障中心學前組統籌分配) 
 

8 
北昌國小附

設幼兒園 

巡迴輔

導班 
1 2 - - - 

2 名教師留原校，提供學前巡迴輔

導服務(責任區由身障中心學前組

統籌分配) 

 

 

9 
稻香國小附

設幼兒園 

巡迴輔

導班 
1 2 - - - 

2 名教師留原校，提供學前巡迴輔

導服務(責任區由身障中心學前組

統籌分配) 

 

10 
壽豐國小 

附設幼兒園 

巡迴輔

導班 
1 2 - - - 

2 名教師留原校負責壽豐區學前巡

迴輔導（責任區均由身障中心學前

組統籌分配）。 

 

11 
光復國小 

附設幼兒園 

巡迴輔

導班 
1 2 - - - 

2 名教師駐點中區中心，負責中區

學前巡迴輔導（責任區由身障中心

學前組統籌分配）。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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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學年度身心障礙類班級維持原運作及暫不予調整學校一覽表 

一、 國中 

編

號 
學  校 

特殊教育

班型 

班級

數 

教師

員額 
學生總數 總積分 

教師服務積

分比 
本府初步評估人力調整結果 

加計新鑑定

學生積分後

教師服務積

分比 

1 宜昌國中 
分散式

資源班 
3 8 65 66  1:8 維持原班級運作，不需調整。 1：8 

2 富北國中 
巡迴輔

導班 
1 1 6 6 1：6 

1. 維持原班級運作，不需調整。 

2. 若未簽准則由特殊教育專業

人員服務中心統籌分配。 

1：6 

 

二、國小 

編

號 
學  校 

特殊教育

班型 

班級

數 

教師

員額 
學生總數 總積分 

教師服務積

分比 
本府初步評估人力調整結果 

加計新鑑定

學生積分後

教師服務積

分比 

1 中原國小 
集中式

特教班 
2 4 18 20  1：5 維持原班級運作，不需調整。 1：5 

2 新城國小 
集中式

特教班 
1 2 10 10.25  1：5 維持原班級運作，不需調整。 1：5 

3 新城國小 
分散式

資源班 
1 2 18 22.50  1：10 維持原班級運作，不需調整。 1：10 

4 化仁國小 
分散式

資源班 
1 2 20 22.25  1:12 維持原班級運作，不需調整。 1:10 

5 太昌國小 
集中式

特教班 
1 2 7 7.5  1:4 維持原班級運作，不需調整。 1:4 

6 太昌國小 
分散式

資源班 
2 3 27 28.2 1：10 維持原班級運作，不需調整。 1：10 

7 鳳林國小 
集中式

特教班 
1 2 8 8.25  1：5 維持原班級運作，不需調整。 1：9 

8 中城國小 
分散式

資源班 
1 2 16 17.50  1:9 維持原班級運作，不需調整。 1:9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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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前 

編

號 
學  校 

特殊教

育班型 

班級

數 

教師

員額 
學生總數 總積分 

教師服務積

分比 
本府初步評估人力調整結果 備註 

1 

新城國小

附設幼兒

園 

集中式

特教班 
1 2 3 3 1：2 

未達特教班教師服務積分標

準，惟考量區域特性、學生障礙

程度及後續安置學生之可能，故

維持原班級運作，不需調整。 

 

2 

明廉國小

附設幼兒

園 

集中式

特教班 
1 2 7 7.5 1：4 

未達特教班教師服務積分標

準，惟考量學生障礙程度及後續

安置學生之可能，故維持原班級

運作，不需調整。 

 

3 

中原國小

附設幼兒

園 

集中式

特教班 
2 4 10 10 1：3 

未達特教班教師服務積分標

準，惟考量學生障礙程度及後續

安置學生之可能，故維持原班級

運作，不需調整。 

 

4 

吉安國小

附設幼兒

園 

集中式

特教班 
1 2 3 3 1：2 

未達特教班教師服務積分標

準，惟考量學生障礙程度及後續

安置學生之可能，故維持原班級

運作，不需調整。 

 

5 

鳳林國小

附設幼兒

園 

集中式

特教班 
1 2 7 7.25 1：4 

未達特教班教師服務積分標

準，惟考量學生障礙程度及後續

安置學生之可能，故維持原班級

運作，不需調整。 

 

6 

瑞穗國小

附設幼兒

園 

集中式

特教班 
1 2 3 3 1：2 

未達特教班教師服務積分標

準，惟考量學生障礙程度及後續

安置學生之可能，故維持原班級

運作，不需調整。 

 

7 

玉里國小

附設幼兒

園 

集中式

特教班 
1 2 8 8 1：4 

未達特教班教師服務積分標

準，惟考量學生障礙程度及後續

安置學生之可能，故維持原班級

運作，不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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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學前暨國民教育階段學校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教師人力彈性調整

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第 8條、第 13條及第 17條。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班級與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 

三、花蓮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班增減及調整要點。 

 

貳、 目的：妥善運用本縣現有特殊教育教師人力，衡酌特殊教育班合理師生比及區域特殊教育資源，

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得協調特殊教育教師至他校支援，協助各校辦理身心障礙學生教學

輔導工作。 

 

參、對象：本縣學前特殊教育班、國中小特殊教育班（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分散式資源班及不分類巡

迴輔導班）及需申請特殊教育巡迴輔導之學校。 

肆、 實施方式 

一、身心障礙學生人數眾多，教師人力不足，有支援需求且符合申請支援條件之學校，向本府提出

申請，由本府依支援條件及調整標準審核後辦理。 

二、學校特教教師人力達支援他校標準時，由本處召開特殊教育教師人力調整會議審核後辦理。 

伍、計算基準 

一、在校生（扣除該學年度畢業生）以每年 4 月 30 日之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所列名冊為依據，

核對特殊教育班每班服務學生人數【係指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

會）鑑定之確認身心障礙學生及疑似身心障礙學生】；入學新生依下一學年度轉銜會議決議安

置之學生為依據。 

二、延長修業年限之學生其分數計算以在校生計算。 

三、在家教育學生不得納入計算人數。 

四、每位身心障礙學生最高以 1.5分計算為原則（特殊加權計分經審查核定者不在此限）。 

五、集中式特殊教育班計分方式： 

（一）每位身心障礙轉銜新生及在校生以 1分計算為原則。 

（二）多重障礙學生以 1.25分為原則，除主障礙之外若伴隨 2項障礙以上，伴隨第 2項障礙額

外加權計分再加 0.25分，亦不得超過 1.5分。 

（三）身心障礙學生若有特殊情形需申請特殊加權計分，請填妥「花蓮縣學前暨國民教育階段

學校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教師人力彈性調整身心障礙學生【特殊加權計分】評估申請

表」並檢具相關證明資料，經本府審查後另行核定。 

六、分散式資源班計分方式： 

（一）直接教學服務 

1.每位身心障礙轉銜新生及在校生以 1分計算為原則。 

2.多重障礙學生以 1.25 分為原則，除主障礙之外若伴隨 2 項障礙以上，伴隨第 2 項障礙額

外加權計分再加 0.25分，亦不得超過 1.5分。 

3.每位鑑輔會確認疑似生以 1 分計算為原則（需有鑑輔會文號者才得加入計分）。 

4.身心障礙學生若有特殊情形需申請特殊加權計分，請填妥「花蓮縣學前暨國民教育階段學

校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教師人力彈性調整身心障礙學生【特殊加權計分】評估申請表」

並檢具相關證明資料，經本府審查後另行核定。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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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通班接受特殊教育服務：每位身心障礙轉銜新生及在校生以 1分計算。 

七、巡迴輔導班及未設有特殊教育班之學校計分方式（以學校為單位）： 

（一）直接教學服務 

1.每位身心障礙轉銜新生及在校生以 1分計算為原則。 

2.多重障礙學生以 1.25 分為原則，除主障礙之外若伴隨 2 項障礙以上，伴隨第 2 項障礙再

加 0.25分，亦不得超過 1.5分。 

3.每位鑑輔會確認疑似生以 1 分計算為原則（需有鑑輔會文號者才得加入計分）。 

4.身心障礙學生若有特殊情形需申請特殊加權計分，請填妥「花蓮縣學前暨國民教育階段學

校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教師人力彈性調整身心障礙學生【特殊加權計分】評估申請表」

並檢具相關證明資料，經本府審查後另行核定。 

（二）普通班接受特殊教育服務：每位身心障礙轉銜新生及在校生以 1分計算。 

八、特殊教育教師人力運用加權計分方式 

學校特教教師人力若有其他運用之情形，請以學校為單位，擇定加權計分班型，填妥花

蓮縣學前暨國民教育階段學校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教師人力彈性調整特殊教育人力運用

【加權計分】申請表連同花蓮縣學前暨國民教育階段學校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教師人力彈

性調整調查表，並檢具相關證明資料送本府審查後另行核定： 

（ㄧ）協助鑑定相關工作 

1. 擔任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委員，1人加 1分。 

2. 支援鑑輔會疑似鑑定安置區級心評分區審查工作，1人加 0.5分。 

3. 擔任心評教師培訓相關研習訓練講師，1人加 0.2分。 

4. 支援鑑輔會資優鑑定個別智力測驗施測，1人加 0.2分。 

（二）協助資優相關業務 

1. 設有資優班學校，特教組長編制於身障類班級（集中式特教班或資源班或巡迴班），實

際協助辦理資優班相關業務，加 1分。 

2. 編制於身障類班級（集中式特教班或資源班或巡迴班）之特教教師，實際協助校本資優

教育方案相關業務，加 0.5分。 

（三）協助教育處推動特教業務 

1. 擔任本縣特教輔導團各分團輔導員，1人加 1分。 

2. 執行本縣特殊教育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研發計畫，申請學校每校加 1分。 

3. 承辦全國性特殊教育相關大型活動，每一活動加 1分。 

4. 協助本縣各項督導工作，每人加 0.25分。 

5. 辦理本縣委辦臨時任務，每一任務加 0.5分，不得超過 2分。 

     （四）特教教師擔任特教業務承辦人（學校設有特教組長者免填），加 1分。 

 

陸、調整原則 

一、集中式特殊教育班：所有加權計算後，每位教師服務積分未達 4分，以支援校內資源班或巡迴

輔導班為原則。 

二、分散式資源班：所有加權計算後，每位教師服務積分未達 8分。 

三、巡迴輔導班：所有加權計算後，每位教師服務積分未達 8分。 

四、未設有特殊教育班之學校：所有加權計算後，由本府按服務區域分派特殊教育教師人力。 

 

柒、人力調派及接受支援原則 

一、人力被調配之學校：依據各校師生積分比及直接教學服務等因素，綜合考量後，本府將調整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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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師人力配置。 

二、申請人力支援學校：學校評估校內特教師資人力後，由本府按服務區域分派特殊教育教師人力。 

三、經本府評估後，學校仍具有支援之特殊教育人力時，應優先提供服務區域鄰近學校及幼兒園之

身心障礙學生特教服務。 

四、有關特殊地理環境學校及專業巡迴輔導服務之師資人力，由本府以專案方式納入考量與評估。 

 

捌、本縣學前特殊教育班、國中小特殊教育班（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分散式資源班及不分類巡迴輔導

班）及需申請特殊教育巡迴輔導之學校需填寫花蓮縣學前暨國民教育階段學校身心障礙類特殊教

育班教師人力彈性調整調查表，並檢附加分證明相關文件。 

 

玖、支援教師分配作業 

 一、由本府每年邀集被調整學校及支援學校校長召開特殊教育教師人力調整會議。 

二、經特殊教育教師人力調整會議決議後，本府將函文提供支援學校及接受支援學校服務節數及相

關配合事項。 

 

拾、支援期間：當年 8月 1日至次年 7月 31日止。 

 

拾壹、權利與義務 

一、敘薪待遇：支援教師敘薪待遇仍由原服務學校辦理，依規定支領相關津貼，倘支援本縣巡迴輔

導教學工作之教師得依相關規定支領交通費，由原服務學校提出申請。  

二、教材編輯費：依原服務學校分配方式處理（於原服務學校支領）。 

三、出勤差假：支援教師之差勤由原編制學校負責管理，唯全時支援（駐點）教師之差勤由接受支

援學校負責管理，並於學年度結束後，將相關資料彙送原服務學校。 

四、進修及考核：支援教師於支援他校期間倘若有進修、研究需要，依原服務學校之規定辦理。支

援教師之相關考核，由接受支援學校協助彙整相關資料並進行初核後，送原服務學校參考。 

五、配合事項：支援教師應配合接受支援學校安排相關教學與輔導工作，有關教學材料及教學輔具

等應由接受支援學校提供且應安排固定之教學場所。 

六、其餘有關特教教師人力彈性調整期間，教師及學校彼此配合事宜，於特教教師人力調整會議進

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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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學年度調整增置資賦優異巡迴輔導班人力分析報告 

一、 法規依據 

（一） 特殊教育法及附帶決議：特殊教育法業於 112年 6月 21日修正通過，其中第 8修略以，

「各級主管機關應…依據實際現況及需求，妥善分配相關資源，並規劃各項特殊教育措

施」，又立法院於附帶決議中敘明，應逐年調降特殊教育班師生比，以確保特殊教育教學

及服務品質。 

（二）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班級與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國教署於 113年 5月 3日修正本辦法，其中第 5條略以「...學校及幼兒園應自

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八月一日起，逐年調整班級人數及教師編制，至遲於下列期限內，符

合第三條附表一及前條附表二規定：二、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一百十七

年八月一日...」，規定國民小學師生比應逐年下降至 1比 12、國民中學師生比應逐年下

降至 1比 10，本辦法附表二如下表所示： 

 

二、 現況說明與分析 

(一)資賦優異學生數逐年攀升 

    本縣 108至 114學年度本縣國中小學生數雖然從 3萬多人降至 2萬多人，但資賦優異學生數

受限於本縣資優教育的服務量能，明顯未受少子化效應影響，仍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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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 108至 114學年度資賦優異學生出現率一覽表 

階段 國小 國中 總計 

學年

度 

資賦
優異
學生
數 

全縣
學生
數 

比例 

資賦
優異
學生
數 

全縣
學生
數 

比例 

資賦
優異
學生
數 

全縣
學生
數 

比例 

108 53 15,262 0.34% 93 8,593 1.08% 146 33,115 0.44% 

109 47 15,124 0.31% 100 8,236 1.21% 147 31,027 0.47% 

110 51 15,138 0.33% 98 8,020 1.22% 149 31,035 0.48% 

111 57 15,457 0.37% 102 7,707 1.32% 159 30,785 0.52% 

112 50 15,525 0.32% 97 7,454 1.30% 147 30,451 0.48% 

113 52 14,746 0.35% 96 6,818 1.41% 148 28,489 0.52% 

114 57 14,414 0.040% 89 6,996 1.27% 146 28,285 0.52% 

 

近七年來本縣資優學生鑑定出現情形雖因服務量能而趨於穩定，但其可能原因為本縣資優資源班

皆設立於北區，影響南區學生參加鑑定之意願，明顯低估本縣資優生潛在可能的人數，此外，隨特教

專業知能普及，發掘雙重特殊需求學生之需求亦提升；包含具備身心障礙特質之資優生，其特殊教育

需求較一般資優生更為複雜，亦包含已安置於身心障礙類別但具內隱優勢天賦之學生，其潛能常因障

礙表現而被掩蓋。設立資優巡迴輔導班可將資優教育的服務帶到本縣中南區，協助學校設計相關資優

教育方案，擬定個別化輔導計畫，因應學生個別的特殊教育需求進行特殊教育需求課程之教學與輔

導，落實及推廣資優教育工作。 

 

(二)資優巡迴輔導教師 

1.人力現況： 

本縣108至 111學年度僅國中資優巡迴輔導班教師 1名，並兼任宜昌國中北區特教資源中心(現

資賦優異教育資源中心)資優組長，113 至 114 學年度兼任資賦優異教育中心副召集人，協助辦理

全縣資優行政工作。 

113學年度於宜昌國小增設資優巡迴輔導班並聘任教師 1名，同時於資賦優異教育中心兼任副

召集人，114學年度於資賦優異教育中心兼任全時專業工作人員。 

兩位教師均需跨越國中與國小教育階段，共同支援全縣之直接教學與諮詢服務。 

 

    區域 

學年度 
宜昌國中 宜昌國小 

108 1 0 

109 1 0 

110 1 0 

111 1 0 

112 1 0 

113 1 1 

114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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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務區域： 

    資優巡迴輔導班教師服務區域涵蓋本縣全境國中小，未設有資優資源班之有通過鑑輔會鑑定

之資優學生。 

 

3.服務現況： 

   資優巡迴輔導教師工作職責包含直接服務與間接服務兩方面，實施內容包括：1.直接教學服

務(安置型態為資優巡迴輔導班）針對學生特殊需求課程設計與輔導。2.是間接諮詢服務(安置型

態為資優巡迴輔導班-諮詢服務、校本資優教育方案）針對家長、導師與學校行政給予相關資優

巡迴諮詢及整合資優資源協助推動學校資優方案與縣資優教育。 

本府雖已於 113 年度於宜昌國小增設 1 名資優巡迴輔導教師，使國小階段師生比獲得初步

紓緩。惟自 113 學年度「資賦優異教育資源中心」正式成立後，巡迴教師之工作內容面臨結構

性轉變。因中心副召集人需負擔行政職務，其法定授課節數受限，導致實際能投入直接教學服務

的總時數不增反減，難以兼顧全縣巡迴之深度與廣度。 

為調整服務量能本府於 114 學年度將其中一名資賦優異教育資源中心副召集人轉任為全時

專業工作人員，將法定授課節數由原先的 4節提升至 14節，並協助相關行政事務。目前中心 2

名教師均投入全縣巡迴服務，並採取專業分工模式：一名專責「校本資優教育方案」之諮詢，協

助未設班學校建立校內資優能量，及全縣資優教育行政工作；另一名則聚焦於「直接教學服務」

與「間接諮詢服務」，針對個別學生的特殊需求課程進行輔導。 

然而，面對 114 學年度全縣共 16 所服務學校、高達 58 名具巡迴需求學生（含國中 41 

人、國小 18 人）的龐大服務量，即便已調整授課節數，師生比仍維持在 1:30 的高標，遠高於

法規逐年調降至 1:10-12的要求。另各校推動「校本資優教育方案」及「雙重特殊需求的發覺與

輔導」之諮詢需求顯著提升，間接諮詢服務（含校本方案）之服務對象已從 108 學年度的 49

人增至 114學年度的 54人。另雙重特殊需求學生之特質常互相掩蓋（例如優勢天賦受障礙特質

遮蔽），其鑑定與輔導方案之擬定需更多的專業諮詢需求。目前巡迴教師除需進行直接教學外，

更需負擔繁重之諮詢與整合資源工作。在人力未相應增加的情況下，現有教師難以對未設班學校

提供持續性的專業支援。 

 項目 

 

學年 

度 

服務學校數 

服務學生數 

直接教學服務 

(安置型態為資

優巡迴輔導班） 

間接諮詢服務 

(安置型態為資優巡

迴輔導班-諮詢服務） 

間接諮詢服務 

（安置型態為校本

資優教育方案） 

人數總計 

國小 國中 國小 國中 國小 國中 國小 國中 國小 國中 

108 9 4 2 1 5 8 9 27 
16 36 

52 

109 10 5 3 1 5 8 10 35 
18 44 

62 

110 12 5 2 1 9 9 12 35 
23 45 

68 

111 11 4 4 0 8 13 7 31 
19 44 

63 

112 8 6 1 1 13 19 5 20 
19 40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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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6 6 1 2 11 21 3 12 
15 35 

50 

114 10 6 2 3 12 25 4 13 
18 41 

58 

 

3.師生比 

(1)本縣資優巡迴師生比：108至 110學年度教師數為 1人，服務量從 52人提升至 63人，其師生

比也從 1:52提升至 1:63。 

(2)113學年度增設 1位國小巡迴教師後，師生比雖明顯下降，但需求數提升，師生比 113學年度

至 114學年度從 1:25提升至 1:30 

       項目 

學年度 
教師數 服務學校量 服務學生量 師生比 

108 1 13 52 1:52 

109 1 15 62 1:62 

110 1 17 68 1:68 

111 1 15 63 1:63 

112 2 14 59 1:30 

113 2 12 50 1:25 

114 2 16 58 1:30 

  

本縣非設班學校資優生，最北於新城國小最南至玉里國中，其中國中人數較多。 

 

二、建議 

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班級與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之規定，「...

學校及幼兒園應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八月一日起，逐年調整班級人數及教師編制，至遲於下列期限

內，符合第三條附表一及前條附表二規定：二、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一百十七年八

月一日...」，規定國民小學師生比應逐年下降至 1比 12、國民中學師生比應逐年下降至 1比 10。 

 

本縣資優學生鑑定類別，國中為學術性向資優、國小為一般智能資優，經評估後應於 115

學年度增 3 名巡迴輔導班教師（國中 2 名、國小 1 名），以符合法規之規定師生比，此 3名教

師採專業分工模式，編制於資優教育資源中心，並為落實行政與教學之專業分工，所增置之人力

將專責於第一線教學實務，提供直接教學服務與未設班學校之支持系統，特別針對全縣資優生人

數較多之學校，由增置教師與校內個管教師合作協助擬定及落實個別化輔導計畫 (IGP)，以因應

學生個別之特殊教育需求。 

 

 

 


